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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六龜區公所【父母一方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申請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民政課 

 

 

 

 

 

民政課 

國稅局 

 

 

 

民政課 

 

 

 

 

 

 

 

約 50-75天 

 

 

 

約 3日內 

※作業說明 

(一)民眾備齊文件可向里辦公處或本所申請。 

(二)本所登打申請資料由社會局統一向國稅局查調家戶人口(新生兒、父及母)財產、所得及稅籍

資料。 

(三)社會局審核結果,本所發文通知。 

(四)符合案件由社會局每月統一撥款（當月津貼於次月月底撥款），不符案件於收到文後 30日內

申復。 

※法令依據 

(一)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 

※申請資格 

設籍本市，且符合下列規定者： 

(一)育有二足歲以下兒童。 

(二)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至少一方因育兒需要，致未能就業者，且該名未能就業者須符合下列

規定： 

  1.未參加勞工就業保險。  

是 

結案 

 申復 

否 

資格不符 

資格符合 

民眾備齊文

件 

親自至公所申辦或洽

里幹事送件公所 

民政課承辦人受理登載社政系統，且由社會

局統一向國稅局查調財稅資料。 

本所公文送達申請人，

由社會局每月定期撥

款。(當月款項於次月月

底撥款)。 

公文送達申請人，於

限期內申復(30日內)。 

社會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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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薪資所得及執行業務所得(稿費除外)二項合計，未達本

年度每月基本工資乘以十二個月之金額。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兒童之父母(或

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

達百分之二十者。 

(四)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五)未領取因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保母托育費用補助。 

※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配偶及子女戶口名簿影本。 
（二）申請人及配偶印章。 
（三）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四）未就業證明：  
  1.若申請人目前未就業，需檢附勞保加退保明細、最近 3個月內離職事實之離職證明或最 
   近一期國民年金繳款單。  
  2.留職停薪證明(已領完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方能申請)。 

※使用表格 
(一)父母一方未就業育兒津貼申請表 
(二)申復書 
 
※作業注意事項 

（一）已領有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者(如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單親家庭子

女生活補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補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補助、弱勢兒童少年生

活扶助等)，不得重複領取本津貼，其額度低於本津貼應補足差額。 

（二）本津貼追溯自備齊文件提出申請月份發給。如兒童出生後 60日內完成出生或初設戶籍登

記並申請者，得追溯自出生月份發給。 

（三）若兒童戶籍遷出本市，請務必於遷入次月底前至兒童遷入地重新提出申請，以維護自身權

益。 

（四）本津貼於每年 3 月底前辦理複查，複查結果不符補助標準者，將另函通知；若有重複領取

或以虛偽證明、不當行為取得補助者，本局將撤銷補助並追回補助款，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 

（五）育兒津貼補助對象條件為「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至少一方因育兒需要，致未能就業者。」

因此，失蹤、服刑（羈押或保安處分）、服義務役、就學及接受全職或全日職業訓練等情形，非

屬「因育兒需要」致未能就業，不符合育兒津貼請領之規定。 

（六）如果申請人仍在育嬰留職停薪假期間（須檢附育嬰假請假與迄日等證明），但【該名兒童】

未領取（或已領畢）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且具實際照顧兒童之事實者，仍可以提出申請。例如:

領有該名兒童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自 103年 1月至 103年 3月止，則 103年 1月至 3月就不能重複

請領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但申請人 4月還在育嬰留職停薪假期間，並自行照顧幼兒，即可

檢具證明申請本津貼。 

（七）同時養育 2名以上 2歲以下兒童之家庭，如其中一名兒童已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則另

一名子女仍可以申請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原則採同月份同一孩童不重複補助之原則。 

※承辦課室 
民政課 
聯絡電話：07-6892100轉分機 23 

 


